
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绿色建材推广应用，规范绿色建材评价

标识管理，更好地支撑绿色建筑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绿色建材是指在全生命周期内可

减少对天然资源消耗和减轻对生态环境影响，具有“节能、

减排、安全、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绿色建材评价标识（以下简称评价

标识），是指依据绿色建材评价技术要求，按照本办法确定

的程序和要求，对申请开展评价的建材产品进行评价，确认

其等级并进行信息性标识的活动。

标识包括证书和标志，具有可追溯性。标识的式样与格

式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制定。

证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企业名称、地址；

（二）产品名称、产品系列、规格/型号；

（三）评价依据；

（四）绿色建材等级；

（五）发证日期和有效期限；

（六）发证机构；



（七）绿色建材评价机构；

（八）证书编号；

（九）其他需要标注的内容。

第四条 每类建材产品按照绿色建材内涵和生产使用

特性，分别制定绿色建材评价技术要求。

标识等级依据技术要求和评价结果，由低至高分为一星

级、二星级和三星级三个等级。

第五条 评价标识工作遵循企业自愿原则，坚持科学、

公开、公平和公正。

第六条 鼓励企业研发、生产、推广应用绿色建材。鼓

励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优先使用获得评价标识的绿

色建材。绿色建筑、绿色生态城区、政府投资和使用财政资

金的建设项目，应使用获得评价标识的绿色建材。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七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全国绿

色建材评价标识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各地开展绿色建材评价

标识工作。负责制定实施细则和绿色建材评价机构管理办

法，制定绿色建材评价技术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绿色建材

标识产品信息发布平台，动态发布管理所有星级产品的评价

结果与标识产品目录。

第八条 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三星级

绿色建材的评价标识管理工作。省级住房城乡建设、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一星级、二星级绿色建材评价标

识管理工作，负责在全国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上发布本地区

一星级、二星级产品的评价结果与标识产品目录，省级主管

部门可依据本办法制定本地区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

第九条 绿色建材评价机构依据本办法和相应的技术

要求，负责绿色建材的评价标识工作，包括受理生产企业申

请，评价、公示、确认等级，颁发证书和标志。

第三章 申请和评价

第十条 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申请由生产企业向相应的

绿色建材评价机构提出。

第十一条 企业可根据产品特性、评价技术要求申请相

应星级的标识。

第十二条 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申请企业应当具备以下

条件：

（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二）具有与申请相符的生产能力和知识产权；

（三）符合行业准入条件；

（四）具有完备的质量管理、环境管理和职业安全卫生

管理体系；

（五）申请的建材产品符合绿色建材的技术要求，并在

绿色建筑中有实际工程应用；

（六）其他应具备的条件。



第十三条 申请企业应当提供真实、完整的申报材料，

提交评价申报书，提供相关证书、检测报告、使用报告、影

像记录等资料。

第十四条 绿色建材评价机构依据本办法及每类绿色

建材评价技术要求进行独立评价，必要时可进行生产现场核

查和产品抽检。

第十五条 评审结果由绿色建材评价机构进行公示，依

据公示结果确定标识等级，颁发证书和标志，同时报主管部

门备案，由主管部门在信息平台上予以公开。

标识有效期为3年。有效期届满6个月前可申请延期复

评。

第十六条 取得标识的企业，可将标识用于相应绿色建

材产品的包装和宣传。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标识持有企业应建立标识使用管理制度，规

范使用证书和标志，保证出厂产品与标识的一致性。

第十八条 标识不得转让、伪造或假冒。

第十九条 对绿色建材评价过程或评价结果有异议的，

可向主管部门申诉，主管部门应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条 出现下列重大问题之一的，绿色建材评价机

构撤销或者由主管部门责令绿色建材评价机构撤销已授予

标识，并通过信息发布平台向社会公布。



（一）出现影响环境的恶性事件和重大质量事故的；

（二）标识产品经国家或省市质量监督抽查或工商流通

领域抽查不合格的；

（三）标识产品与申请企业提供的样品不一致的；

（四）超范围使用标识的；

（五）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获得标识的；

（六）其他依法应当撤销的情形。

被撤销标识的企业，自撤销之日起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标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每类建材产品的评价技术要求、绿色建材

评价机构管理办法等配套文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另行发布。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